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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志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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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至三  

 

 

 

 

鍾佩怡女士  

姜民漢先生  

禤嘉豪先生  

 

 

城巴有限公司企業事務經理 -持分者關係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經理 (車務 ) 

九龍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助理經理 (公共事務 ) 

 

*   *   * 

 

主席致歡迎辭  

1.  交通運輸委員會 (下文簡稱「交運會」)主席歡迎所有委員及部門

代表出席交運會第十二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各位委員按《九龍城區議會常規》 (下文簡稱《區議會

常規》 )第 22 條的規定申報利益，若委員的物業業權、職業或投資等個

人利益與討論事項有關連，或有潛在利益衝突，委員應主動在會議上申

報，以便他按《區議會常規》作出決定。  

3.  主席表示，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80(1)條，委員會會議的法定

人數為全體成員人數的一半，而議員必須佔出席會議的成員半數或以上。

如在會議開始或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須指示秘書召

喚缺席者出席。如在 15 分鐘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他會宣布休會。

他接着根據《區議會常規》第 13 條的規定，批准每名與會者就同一議題

參與討論時最多發言三次，每次發言的時限為兩分鐘。他又提醒與會者

關掉手提電話，或將響鬧裝置改為震動提示，以免會議受到干擾。  

 

議程一  

通過第十一次會議記錄  

4.  主席宣布第十一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無需修訂，並獲委員會一致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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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二  

優化啟德區巴士站配套設施  

(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63/2025 號 ) 

5.  委員介紹文件。  

6.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城巴有限公司 (下文簡稱「城巴公司」)、九龍

巴士 (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下文簡稱「九巴公司」)及運輸署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1、 3 及 7 號書面回應。  

7.  城巴公司代表表示，城巴公司一直致力改善顧客的候車環境。由

於啟德區人口不斷增加，城巴公司已將委員對增設上蓋及實時到站資訊

顯示屏等設施的意見記錄在案，作日後就上蓋興建次序作出考慮及評估

之用。  

8.  九巴公司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九巴公司致力為乘客提供舒適的候車環境，會於資源許可

的情況下研究優化巴士站設施，以方便乘客候車；  

(ii)  文件提及的 5 個巴士站中，九巴路線只覆蓋沐泰街及啟德

橋道的兩個巴士站。九巴公司已於本年 7 月申請於沐泰街

巴士站加建上蓋及到站顯示屏，正待相關部門審批。此外，

九巴公司已備悉委員有關於啟德橋道巴士站加建車站設

施的建議，會檢視有關建議的可行性；以及  

(iii)  九巴公司會繼續根據不同巴士站的條件和環境，包括電力

供應、高度限制及行人道空間等因素，評估優化啟德區巴

士站設施的可行性，並適時向署方提出申請。  

9.  運輸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一直鼓勵專營巴士公司提升巴士站設施，以方便乘客

使用及改善候車環境；  

(ii)  署方已備悉優化啟德沐安街至跑道區一帶巴士站設施的

建議，並已將相關意見轉交予巴士公司考慮。巴士公司會

繼續檢視啟德發展區內各巴士站的運作和周邊環境，評估

其可行性及資源分配情況，再考慮是否向署方提出優化巴

士站設施的申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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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署方早前已收到九巴公司提交於承啟道近沐泰街的巴士

站增設上蓋的申請。署方已就有關申請徵詢相關部門的意

見，並正進行地區諮詢。  

10.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在過往的交運會會議中，各委員曾多次提出優化區內巴士

站設施的建議，惟多年來均未能落實。委員要求巴士公司

及運輸署簡化審批流程，並督促承辦商盡快完成工程，以

提升市民的候車體驗；以及  

(ii)  要求運輸署及巴士公司於明年 3 月舉行的交運會會議中，

向委員會匯報優化文件提及的巴士站設施的研究進度與

結果。  

11.  運輸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在收到巴士公司的申請後會隨即作出跟進，惟部分申

請或因為地下喉管設施而需作出調整，因此處理時間較長；

以及  

(ii)  至於文件提及的其他巴士站，署方會繼續與巴士公司研究

優化巴士站設施的可行性。  

12.  主席作出總結，希望運輸署及巴士公司就優化巴士站設施工程

的進度與委員保持緊密溝通，有助委員向居民解釋。他亦期望在完成優

化巴士站設施的可行性研究後，相關部門及機構能盡快展開有關工程，

以便利乘客候車。  

 

議程三  

關注機利士南路巴士站搬遷至寶源大廈對出作臨時巴士站  

(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64/2025 號 ) 

13.  委員介紹文件。  

14.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城巴公司、九巴公司及運輸署提交的席上文

件第 2、 4 及 8 號書面回應。  

15.  城巴公司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為配合道路工程，城巴 796X 及 NA20 號線位於機利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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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巴士站需於本年 11 月 23 日至明年 1 月 25 日臨時遷

移。除已向車長發出遷移安排的通告外，城巴公司亦已透

過於巴士站張貼告示、官方網頁及手機應用程式等途徑通

知乘客；以及  

(ii)  收到委員的意見後，城巴公司已再次提醒車長注意巴士站

遷移的安排，以避免出現巴士「飛站」的情況。  

16.  九巴公司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九巴公司在搬遷巴士站前，已透過公司網頁、手機應用程

式及於巴士站張貼通告等方式，通知乘客臨時巴士站的安

排，亦已向車長發出巴士站位置改動的通告；以及  

(ii)  九巴公司會提醒車長巴士站遷移的安排，避免有巴士「飛

站」情況，以減少對乘客的不便。  

17.  運輸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已要求巴士公司提醒有關車長務必注意臨時巴士站

的安排，並在適當位置停靠以方便乘客上落，避免對乘客

造成不便；  

(ii)  署方已派員到臨時巴士站進行視察，期間觀察到巴士靠站

的運作及乘客候車情況大致正常有序。相關巴士站亦已設

置清晰告示，通知乘客臨時遷移的安排；以及  

(iii)  署方會繼續監察有關巴士站的運作，並在有需要時與巴士

公司跟進。 

18.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運輸署及巴士公司應於遷移巴士站的一個月前，在受影響

的巴士站及其附近的當眼位置張貼通告或懸掛橫額，以提

前通知市民有關的改動；以及  

(ii)  查詢巴士公司有否對涉及「飛站」的車長進行調查或採取

其他跟進行動。  

19.  運輸署代表表示，會把提早張貼通告通知乘客巴士站改動的建

議，向相關工程承辦商及巴士公司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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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九巴公司代表表示，九巴公司會調查每宗涉及巴士「飛站」的個

案，並發現部分車長因忘記臨時巴士站的安排而導致「飛站」的情況。

九巴公司會提醒及訓示有關車長，並密切留意其表現，同時亦會加強與

車長就臨時巴士站安排的溝通。  

 

議程四  

有關美善同道交通問題  

(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65/2025 號 ) 

21.  委員介紹文件。  

22.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運輸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5 號書面回應。  

23.  運輸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曾派員視察文件提及的位置，並知悉該交界處及附近

道路將因市區重建項目而大幅改造。然而，署方仍會在重

建項目啟動前，研究可行的臨時改善措施，以確保交通安

全；以及  

(ii)  就文件提出的措施，署方將與相關部門跟進，並研究其可

行性及合適性。  

24.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該位置的市區重建項目預計需頗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文

件提及的短期措施簡單易行，因此要求部門考慮採納有關

建議，以改善該處的道路安全；  

(ii)  要求部門就改善措施的研究提交時間表；以及  

(iii)  除文件提及的兩項措施外，建議部門提出更佳方案並盡快

落實，以改善美善同道的交通情況。  

25.  運輸署代表表示，署方會繼續研究改善美善同道的交通措施，並

在有需要時就方案展開公眾諮詢。此外，署方會適時匯報研究結果。  

26.  主席作出總結，希望委員繼續與運輸署跟進，並在有需要時再次

於會議上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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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五  

建議加闊馬頭角道與北帝街行人過路處  

(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66/2025 號 ) 

27.  委員介紹文件。  

28.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運輸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6 號書面回應。  

29.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日後宋皇臺站 C 出口啟用後，使用該行人過路處的人流將

會增加，促請部門盡快研究改善措施，以應對日後增加的

使用量；以及  

(ii)  查詢部門決定擴闊行人路的準則。  

30.  運輸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署方曾派員視察文件提及的行人過路處，並初步了解該處

的交通狀況；  

(ii)  署方已安排進一步的調研，以確保在有限的道路空間、地

下管線限制及資源許可下，制定切合實際的改善方案；  

(iii)  就文件建議的措施，署方會在調研後繼續審視，以確保方

案合適並可行；以及  

(iv)  署方有一套標準指引釐定行人路闊度的合適性。  

31.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欣榮商場設有港鐵特惠站，附近的居民在乘搭港鐵前一般

會使用該行人過路處前往商場領取優惠，從而增加了該行

人過路處的人流；以及  

(ii)  現時位於欣榮商場及金都豪苑外的路口行人路相對較闊，

惟其對角的兩個路口因行人路空間狹窄，經常擠滿等候過

馬路的行人。因此，建議部門擴闊上述兩個路口的行人路。  

32.  運輸署代表表示，署方會對該行人過路處的人流及車流進行更

深入的調研，期望在有限的道路空間及其他限制下，推展切實可行的改

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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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請部門向交運會提供調研的時間表，並適時匯報擴闊行人

路的可行性；  

(ii)  建議部門考慮於該十字路口試行對角行人過路的安排，以

減少在相關地點等候橫過馬路的人流；以及  

(iii)  該行人過路處經常出現爆水管的情況，建議部門在決定落

實擴闊行人路的工程時，考慮與水務署的水管更換工程同

時進行。  

34.  運輸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由於該行人過路處的道路狀況較為複雜，署方需要更多時

間作調研，以找出最合適的改善方案。署方會適時向委員

匯報調研的進度及結果；以及  

(ii)  在審視改善方案時，署方會考慮與水務署協調，評估同步

進行擴闊道路及水管更換工程的可能性。  

35.  主席感謝部門的回應，並請委員繼續與部門跟進。  

 

議程六  

建議承啟道 (德朗邨停車場對開段 )分隔花槽加設鐵欄  

(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67/2025 號 ) 

36.  委員介紹文件。  

37.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運輸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9 號書面回應。  

38.  運輸署代表表示，新增交通燈控制的行人過路處已於本年 10 月

31 日開放予公眾使用，原有的行人輔線已於同日停止使用。原有行人輔

線過路位置已放置充水式護欄以避免行人繼續使用，並會接著安排進行

改建為花槽及相關種植植物的工程。署方會繼續觀察市民使用新過路設

施的交通情況。  

39.  委員查詢花槽改建及種植植物工程的完成時間，並查詢兩項工

程同步進行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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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運輸署代表表示，花槽改建及種植植物工程預計將於本年年底

內完成。工程完成後，署方會持續留意市民的過路情況，並再評估是否

需要增設更多的護欄。  

41.  主席總結表示，希望相關委員在工程完成後持續留意該行人過

路處的安全性，並與運輸署保持緊密溝通，以評估是否需要進一步的措

施，從而提升行人安全。  

 

議程七  

關注蕪湖街 36 至 78 號雙號門牌凌晨時段光線不足事宜  

(交通運輸委員會文件第 68/2025 號 ) 

42.  委員介紹文件。  

43.  主席請委員參閱由路政署提交的席上文件第 10 號書面回應。  

44.  路政署代表回應，重點如下：  

(i)  接獲文件後，署方已派員進行實地視察及測量光度，發現

有關位置的光度符合相關標準及要求。縱使如此，署方現

計劃為上述位置原有的路燈更換較高功率的燈具，以進一

步改善該街道的照明系統，更換工程預計於 2026 年初完

成；  

(ii)  由於該路段西行線行人路的不少空間均已被路旁大廈的

石屎簷篷佔用及地底下有大量地底設施，故署方現時無法

加設更多路燈；以及  

(iii)  署方會持續留意該路段燈光照明系統的運作情況，並適時

跟進保養和維修。  

45.  委員有以下意見及提問：  

(i)  在更換較高功率燈具後，部門應密切留意照明情況，以避

免光線過亮影響附近居民作息；  

(ii)  該路段的部分位置住戶較少，兩旁均為牆身，建議部門考

慮調整該位置的路燈光源，以提升路面的亮度；以及  

(iii)  建議部門繼續於該路段研究合適加設路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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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八  

其他事項  

46.  委員沒有其他事項提出。  

 

議程九  

下次會議日期  

47.  主席宣布下次會議日期為 2026 年 1 月 27 日下午 2 時 30 分，截

止提交文件日期為 2026 年 1 月 12 日。  

【會後補註：下次會議日期將提早至 2026 年 1 月 22 日緊接社區參與及

文化康樂委員會會議後舉行 (預計下午 3 時 30 分 )。】  

 

48.     主席在上午 10 時 44 分宣布會議結束。  

本會議記錄於 2026 年 1 月 22 日正式通過。  

 

 

 

 

 

                                 

                       主席  

 

 

 

 

                               

                       秘書  

 

 

 

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2026年 1月  


